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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线上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9:15-15:00。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线上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畅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2,531,842,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199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73,005,4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20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280,9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3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444,1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12％；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975％；弃权3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713％。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278,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7％；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3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441,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81％；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975％；弃权3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3％。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276,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7％；反对219,6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弃权3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439,6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50％；反对219,6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008％；弃权3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2％。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619,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82,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2％；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975％；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

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119,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0％；反对1,376,18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4％；弃权3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82,9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06％；反对1,376,18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8850％；弃权3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9,743,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21％；反对11,638,67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97％；弃权460,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06,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3.4277％；反对11,638,677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5.9422％；弃权460,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2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9,743,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21％；反对12,093,37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77％；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06,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3.4277％；反对12,093,379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6.5650％；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希望（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6%；反对22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8,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6％；反对221,3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望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6%；反对22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8,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6％；反对221,3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8,9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7％；反对221,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0％；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78,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7％；反对221,2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0％；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73,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6％；反对4,663,8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2％；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36,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6044％；反对4,663,81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388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73,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6％；反对4,663,8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2％；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36,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6044％；反对4,663,81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388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73,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6％；反对4,663,8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2％；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36,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6044％；反对4,663,81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388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73,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6％；反对4,663,9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2％；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36,3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6044％；反对4,663,911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3884％；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09,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32％；反对31,416,42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9％；弃权13,315,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73,0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8.7273％；反对31,416,42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0330％；弃权13,315,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8.23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09,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32％；反对44,588,62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611％；弃权143,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73,0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8.7273％；反对44,588,62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0758％；弃权143,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9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09,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32％；反对44,588,72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611％；弃权143,6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73,0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8.7273％；反对44,588,72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0759％；弃权143,6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09,8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32％；反对44,588,62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611％；弃权143,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73,0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8.7273％；反对44,588,62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0758％；弃权143,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9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7,258,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40％；反对14,578,75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58％；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1,3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0233％；反对14,578,757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9.9694％；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7,447,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15％；反对14,389,37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8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2827％；反对14,389,379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9.7100％；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7,447,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15％；反对14,382,57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81％；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0.2827％；反对14,382,579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9.7007％；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106,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45％；反对7,730,47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69,6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4038％；反对7,730,47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5889％；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007,1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05％；反对7,829,87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9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70,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2677％；反对7,829,87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725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113,4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47％；反对7,723,67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1％；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276,5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4133％；反对7,723,67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5796％；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619,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782,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2％；反对217,201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975％；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6.01选举刘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28,195,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59%；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69,358,1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5.0042%。

表决结果：刘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6.02选举刘永好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29,069,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05%；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70,232,5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2018%。

表决结果：刘永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6.03选举王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29,210,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0%；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70,373,1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6.3944%。

表决结果：王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6.04选举李建雄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27,548,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4%；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68,711,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4.1190%。

表决结果：李建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6.05选举张明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30,593,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7%；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71,756,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95%。

表决结果：张明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7.01选举王佳芬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07,634,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39%；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48,797,7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412%。

表决结果：王佳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02选举陈焕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09,886,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51,049,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9.9262%。

表决结果：陈焕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03选举蔡曼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为2,509,700,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55%；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50,863,3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9.6707%。

表决结果：蔡曼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8.01选举徐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为2,510,450,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51%；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51,613,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0.6987%。

表决结果：徐志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8.02选举吉跃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为2,503,472,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95%；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

为44,635,8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1404%。

表决结果：吉跃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志广、周立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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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31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3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表决董事8人，实际表决8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刘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张明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刘畅、刘永好、王航、陈焕春、王佳芬、张明贵，刘畅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成员：王佳芬、刘畅、蔡曼莉，王佳芬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蔡曼莉、王佳芬、李建雄，蔡曼莉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王佳芬、蔡曼莉、陈焕春、刘畅、李建雄，王佳芬任主任委员。

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刘畅、蔡曼莉、陈焕春、王航、张明贵，刘畅任主任委员。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张明贵先生为公司总裁，兰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白旭波先生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陈兴垚先生、陶玉岭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陈兴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

兰佳先生为公司首席战略投资官；聘任王普松先生为公司投资发展总监；聘任黄坤女士为人力资源总监；

聘任李爽先生为工程与设备运营总监（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附件：新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明贵先生简历：

张明贵，男，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会计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学位，曾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新希望集团地产事业部总裁、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执行董事

长、总裁，新希望集团四川总部董事长，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兴源

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希望服务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同时担任川商总会秘

书长、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张明贵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兰佳先生简历：

兰佳，男，经济学硕士，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曾工作于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任职智度集团

有限公司合伙人、投委会委员，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首席战略投资官。 兰佳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兰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白旭波先生简历：

白旭波，男，汉族。工学与管理学双学士，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白旭波先生2013年12月毕业于浙

江大学。 2014年3月至今工作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公司经营管理部项目经理、创新事业部

高级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战略引领小组禽产业组组长；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

表、猪产业指挥部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白旭波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白旭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持有公司股份9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陈兴垚先生简历：

陈兴垚，男，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注册会计师，清华大学

MBA，中欧工商管理学院EMBA。曾任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青岛中心总裁，公司副总裁

兼财务总监，新希望慧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兼CEO，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京东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兴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陶玉岭先生简历：

陶玉岭，男，淡水渔业专业本科学士，EMBA。曾兼任公司华北片联总裁，山东经营特区总裁、禽BU总

裁。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养猪新海纵队总裁。

陶玉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持有公司股份22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普松先生简历：

王普松，男，先后获得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在

湖北省鄂州市税务局税政科及大鹏证券投行部工作，曾任中丝深圳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山东新希望

六和集团养殖事业部财务总监，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职务。 现任公司投资发展总监。

王普松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黄坤女士简历：

黄坤，女，硕士。 曾担任新希望乳业下属华西乳业公司行政人力部专业经理、新希望集团所属公司新

井物产贸易公司行政人员部高级经理、新希望地产人力资源部副总监、新希望地产首席人力资源官。现任

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新希望服务非执行董事。

黄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爽先生简历：

李爽，男，汉族，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曾任新希望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宁波公司总经理、房地产事业

部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现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运营大部总经理。

李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876�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2-82

债券代码：127015，127409� �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31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3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专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选举徐志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附件：

徐志刚先生简历：

徐志刚，男，四川大学经济学学士，福州大学管理学（会计专业）硕士。曾任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监察总监、监事，成都市全友家私有限公司财控中心总经理，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

长，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徐志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87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2-80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新希望六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计

划” ）实施了保密措施，严控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范围，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管理，内幕信息知情人

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2年4月28日首次公开披露。 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

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和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

露前六个月（即2021年10月28日至2022年4月28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本次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中共有42人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身份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闫之春 首席科学家 2022/1/10-2022/4/8 6,000.00 4,000.00

2 刘怀伟 食品产业BU总裁 2022/1/5-2022/1/10 - 25,000.00

3 冯小辉 海外BU总裁 2021/11/9-2022/2/15 4,700.00 -

4 仝吉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2/25-2022/4/26 8,200.00 1,000.00

5 邓振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16-2022/4/07 5,000.00 15,000.00

6 苏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4/26 1,600.00 -

7 邹国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20 - 5,000.00

8 任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23 - 5,700.00

9 刘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2-2022/1/17 5,100.00 13,300.00

10 张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0/28-2022/4/28 143,300.00 187,000.00

11 李春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1/5-2022/4/26 11,000.00 5,000.00

12 王天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8-2021/12/14 1,400.00 1,400.00

13 姜亚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1/4 - 2,200.00

14 韩青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3/16-2022/4/26 13,200.00 7,900.00

15 彭建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2-2022/4/28 22,900.00 22,900.00

16 王振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0/28-2022/3/25 124,500.00 139,900.00

17 岳雅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24-2021/12/31 4,000.00 4,000.00

18 刘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2/24 60,700.00 -

19 谭秀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10-2022/4/26 3,400.00 7,000.00

20 李淑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1/7-2022/4/25 5,100.00 6,700.00

21 赵国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0/29-2022/3/29 56,800.00 56,800.00

22 姚永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3/7-2022/3/22 - 25,000.00

23 王维庆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0/28-2022/4/19 466,000.00 786,000.00

24 王雅靖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3/1 900.00 -

25 乔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3/4-2022/4/27 3,700.00 4,000.00

26 周青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1-2022/3/2 24,300.00 37,300.00

27 罗祖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4-2022/4/27 29,500.00 40,500.00

28 王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1/6-2022/4/25 11,700.00 5,900.00

29 黄亚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30-2022/1/11 - 5,000.00

30 武玉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7-2022/4/18 700.00 400.00

31 胡荣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6-2022/4/8 800.00 1,500.00

32 苟元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3-2021/12/3 15,400.00 13,500.00

33 张晓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4 - 100.00

34 任晟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17 - 400.00

35 庞佳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0/29-2022/3/24 10,100.00 10,100.00

36 崔义邦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1/12 - 6,000.00

37 王尊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27-2022/4/26 13,300.00 10,100.00

38 潘晓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2/2-2021/12/3 3,900.00 3,900.00

39 刘国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2/17 1,000.00 -

40 梅成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1/11/2-2022/3/23 25,000.00 30,000.00

41 张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4/26 900.00 -

42 李云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22/2/24-2022/3/3 2,000.00 2,000.00

公司经自查后认为，上述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是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

行的正常交易行为，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及其具体方

案要素等相关信息， 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

票，激励对象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

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核查对象外，公司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本次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次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过程中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制度》的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

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

前，未发生信息泄漏的情形。 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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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获2022年5月

5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公

司总股本410,021,3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82,004,261.40元（含税）（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送红股0股

（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配方案按分配比例不变进行。自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至实施

权益分配股权股份登记日期间，因“洁美转债” 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

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

比例不变（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2、本次分配方案按分配比例不变进行。 鉴于公司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可能存在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而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拟以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当日（即2022年6月9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0,021,3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

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6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6月1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39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 02*****425 方隽云

3 08*****421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5月31日至登记日：2022年6月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1、公司股东浙江元龙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浙江洁美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就最低减持价承诺如下：本公司/本企业所持公

司股票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且该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0%。

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9.82元/股， 2017年至2020年年度期间历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6.68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将对上述股

东的承诺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6.48元/股。

2、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洁美转债， 债券代码：

128137）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27.63元/股，调整后“洁美转债” 转股

价格27.43元/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为2022年6月1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根据

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浙江杭州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中央广场10幢24楼浙江洁美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君刚、欧荣芳

咨询电话：0571-87759593

传真电话：0571-8815588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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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

“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27.63元/股

2、调整后“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27.43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年6月10日

4、本次调整可转债价格不涉及暂停转股事项

一、关于“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及调整依据

2022年5月5日，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具体方案为：以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410,021,30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82,004,261.40元（含税）（具体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总额将按分派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在公司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

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总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3号” 文核准，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4日发行了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600万张，按面值发行。 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完成后，当公司

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格为P0，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K，增发新股价格

或配股价格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格为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

行四舍五入），则：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0� +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P0-D；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

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二、本次“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5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公司将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当日（即2022年6

月9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前述转股价格调整方案，“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于2022年6月10日起由原来的27.63元/股

调整为27.43元/股，计算过程如下：

P0=27.63元/股；

D=82,004,261.40/410,021,307=0.20元/股；

P1=P0-D=27.63-0.20=27.4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苏州宇邦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健

康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

精选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盛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获配股票

[宇邦新材301266.

SZ]

[ 宇 邦 新 材

301266.SZ]

[ 宇 邦 新 材

301266.SZ]

[宇邦新材301266.

SZ]

[宇邦新材301266.

SZ]

获配数量（股） 5,161 5,161 5,161 5,161 4,817

限售数量（股） 517 517 517 517 482

限售股总成本（元） 13,886.62 13,886.62 13,886.62 13,886.62 12,946.52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

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限 售 股 账 面 价 值

（元）

13,886.62 13,886.62 13,886.62 13,886.62 12,946.52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

基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2年05月30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

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

风险等。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6月01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沪港深系列基金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沪港深系列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 因基金所投资的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交易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不

提供港股通服务，则基金不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2021年岁末

及2022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2021年底及2022年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 本公司对旗下21只沪港深系列基金于2022年6月3日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自2022年6月6日起恢复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

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上述暂停相关业务涉及的基金产品具体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前海开源沪港深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151

2 前海开源沪港深非周期性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23

3 前海开源沪港深乐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20

4 前海开源沪港深景气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99

5 前海开源港股通股息率50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98

6 前海开源沪港深裕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16

7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硬件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14

8 前海开源沪港深强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21

9 前海开源沪港深隆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01

10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993

11 前海开源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74

12 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04

13 前海开源沪港深大消费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62

14 前海开源沪港深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860

15 前海开源沪港深龙头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43

16 前海开源沪港深农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4403

17 前海开源沪港深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66

18 前海开源沪港深汇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42

19 前海开源沪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75

20 前海开源沪港深智慧生活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72

21 前海开源沪港深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7

注：上述基金存在多类份额的，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若届时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予以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qhky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

电话（4001-666-99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

新文件。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